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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83） 

 

於 2017 年 6 月 1 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茲提述港華燃氣有限公司（「本公司」）於 2017 年 4 月 19 日刊發的股東週年大會（「股東

週年大會」）通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及於 2017 年 4 月 19 日刊發的通函（「通函」）。 

 

股東週年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布，全部決議案已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本公司股東以投票

表決方式通過。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的決議案，其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及佔總票數的百分比(%) 

贊成 反對 

1. 省覽及採納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

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及本公司董事會報告與

核數師報告 

 

2,232,478,044 

(99.999955%) 

1,006 

(0.000045%)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 50%，此決議案獲得通過。 

 

2.(a) 重選何漢明先生連任本公司董事 2,147,684,684 

(96.201784%) 

 

84,794,366 

(3.798216%)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 50%，此決議案獲得通過。 

 

2.(b) 重選鄭慕智博士連任本公司董事 2,125,145,468 

(95.940371%) 

89,923,582 

(4.059629%)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 50%，此決議案獲得通過。 

 

 

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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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及佔總票數的百分比(%) 

贊成 反對 

2.(c) 重選李民斌先生連任本公司董事 2,203,269,843 

(98.691625%) 

29,209,207 

(1.308375%)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 50%，此決議案獲得通過。 

 

2.(d) 授權本公司董事會釐定本公司董事酬金 

 

2,222,715,111 

(99.878901%) 

2,694,939 

(0.121099%)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 50%，此決議案獲得通過。 

 

3. 續聘德勤 •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為核數師並授權

本公司董事會釐定核數師酬金 

2,231,195,293 

(99.942541%) 

1,282,757  

(0.057459%)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 50%，此決議案獲得通過。 

 

4. 授予本公司董事一般授權以回購不超過本公司

已發行股份總數 10%的本公司股份 

2,232,462,044 

(99.999238%) 

17,006  

(0.000762%)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 50%，此決議案獲得通過。 

 

5. 授予本公司董事一般授權以配發、發行及處理

不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20%的本公司額外

股份 

 

2,075,853,730 

 (92.984242%) 

156,625,320 

(7.015758%)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 50%，此決議案獲得通過。 

 

6. 擴大授予本公司董事以配發、發行及處理本公司

額外股份的一般授權，加上相等於本公司已回購

股份總數的本公司額外股份 

 

1,877,941,627 

(84.119115%) 

354,537,423  

(15.880885%)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 50%，此決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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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及佔總票數的百分比(%) 

贊成 反對 

7. 批 准 從 本 公 司 股 份 溢 價 賬 中 撥 資 派 發 截 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

拾貳港仙，並提供以股代息選擇 

 

2,232,479,044  

(100%) 

6  

(0.000000%)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 50%，此決議案獲得通過。 

 

* 決議案的全文載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 

 

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本公司已發行合共 2,711,601,763 股股份（「股份」）。賦予股東權利       

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就決議案投贊成或反對票的股份總數為 2,711,601,763 股股份。     

該等 2,711,601,763 股股份中概無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但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40 條所載須於會上就決議案放棄投贊成票的股份。     

概無本公司股東須就上市規則之規定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放棄投票。 

 

概無任何人士於通函內表示有意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投票反對任何決議案或放棄投票。 

 

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獲委任為股東週年大會的監票人。 

 
 

承董事會命 

港華燃氣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暨公司秘書 

何漢明 

 

香港，2017 年 6 月 1 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行董事 :  

陳永堅（主席）  

黃維義（行政總裁） 

何漢明（公司秘書） 

紀偉毅 

獨立非執行董事： 

鄭慕智 

李民斌 

關育材 

 

 

 

 

 


